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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青云谱区文化广播旅游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关于文化、广播电视、旅游、新闻出

版、版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研究制定本区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旅游

事业、新闻出版(版权)管理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2.对旅游事业实施

行业管理；组织和指导旅游设施定点工作；组织全区旅游资源的普查、开发和

利用工作；负责本地区旅行社资质申报及初审；负责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乡村

旅游示范点、旅游星级饭店等初审工作；监督检查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

受理旅游者投诉，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3.对本系统下属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

行政管理；指导、推动群众文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负责协调社区文化活动

和组织本地区重大文化活动，指导各类社会文化事业建设。4.指导全区文化艺

术队伍建设，制定、实施文化艺术人才教育和文化科技工作，组织推广文化科

技成果。5.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协调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实施区重点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指导基层文化设施建设。6.实施对广播电视

节目、卫星电视节目收录、视频点播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管理本地区卫星广

播电视接收设施；负责本地区广播电视行政执法工作。7.负责全区范围内的印

刷业、报刊出版单位、音像制品复制单位的管理；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申请设立

报刊零售、打字复印企业审核报批工作；负责全区范围内著作权管理工作，依

法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制定“扫黄打非”行动方案，组织、协调开展“扫黄

打非”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工作。8.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组织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的普查及保护工作。9.依法管理文化市场，指导文化市

场、广播电视市场、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的稽查，负责全区文化市场、文物市



场和新闻出版市场的管理工作。负责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民办机构和从事出版活

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5 个，包括：青云谱区文化广电旅游

新闻出版局、青云谱区图书馆、青云谱区文化馆、青云谱区影剧院、青云谱区

文化市场稽查大队。。 

本部门 2017 年年末编制人数 40 人，其中行政编制 6 人，事业编制 34 人；

年末实有人数 71 人，其中在职人员 40 人，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31 人；

年末学生人数 0 人。 

 

 

 

 

 

 

 

 

 

 

 

 



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收入总计 1794.01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结余 253.3 万

元，较 2016 年增加 84.85 万元，增长 50.37%；本年收入合计 1540.71 万元，

较 2016 年增加 655.03 万元，增长 73.95%，主要原因是：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较上年增加。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443.72 万元，占 93.7%；事业收

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96.99 万元，占 6.3%。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支出总计 1794.01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计 1515.51 万

元，较 2016 年增加 714.69 万元，增长 89.2%，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及社保

上调以及返还财政部分资金；年末结转和结余 278.5万元，较 2016年增加 25.2

万元，增长 10%，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收入上年增加。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683.28 万元，占 45.09%；项目支出

832.23 万元，占 54.91%；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 万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74.66 万元，决算数为

1418.5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2%。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74.66 万元，决算数为 1428.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2%，主要原因是：文化活动支出增加。 

（二）公共安全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24.9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436.3 万元，较 2016 年增加 104.2 万元，增长 31.37 

%，主要原因是：工资基数上调。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43.13万元，较 2016年减少 7.55万元，下降 14.89%，

主要原因是：控制相关费用的使用。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34.67 万元，较 2016 年减少 21.13 万元，

下降 13.56%，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相关费用。 

（四）其他资本性支出 0.49 万元，较 2016 年增加 0.49 万元，增长 100%，

主要原因是：去年采购办公设备。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4.55 万元，决算数为 5.71 万元，完成预算的 23.26%，决算数较 2016 年减少

1.67 万元，下降 22.63%，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5 万元，决算数为 1.6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16 年增加 1.65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



临时安排外出开会。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1 万元，决算数为 0.15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65%，决算数较 2016 年减少 0.73 万元，下降 82.95%。主要原因是：

严格控制接待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91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年

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16 年增加

（减少）0 万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未购置公务用车；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3.8 万元，决算数为 3.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28.33%，决算数较 2016 年减少 2.59 万元，下降 39.85%。主要原因是：减少

公务用车使用次数。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8.44 万元（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

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保

持一致），较 2016 年增加 27 万元，增长 65.15%，主要原因是：对下属单位拨

款较上年增加。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市级部门公开的政府采购金额的计算口



径为：本部门纳入 2017 年部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支出金额之和，并做

好与 2017 年度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中“政府采购资金情况表”有关数据的

衔接。）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

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个，二级项目0个，共涉及资金60.9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63%。 

共组织对江西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一般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文指〔2016〕

104号）、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发了《关于下达2017

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奖励资金的通知》（洪财教〔2017〕12号）等2个项

目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0.9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

专项资金使用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选择1至2个项目） 

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江西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提前下达

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一般项目补助资金

的通知》（赣财文指〔2016〕104号）和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下发了《关于下达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奖励资金的通知》（洪

财教〔2017〕12号）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奖励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奖励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

分为9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60.9万元，执行数为60.9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通过构建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加快了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极大的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二是通过在区文化综合大楼图书

馆添置少儿阅览室，加快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极大的丰富了青少年

业余文化生活，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下拨项目

资金较慢；二是项目落地单位未正常开放使用；三是项目需要走政府采购程序，

耽误了一定的时间。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要加快项目资金的对接，与区财政

局紧密对接，时刻关注资金下达情况；二是目前项目落地的单位已正常开放使

用，尽快推动该项目的实施和完成，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奖励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通过这次

绩效自评，落实好资金使用；通过项目绩效监督结果，提高财政资金支出决策

水平和管理水平；在绩效自评结果的运用中，还应积极探索建立绩效自评结果

的责任追究制度，把绩效自评结果与经济责任审计、行政监察结合起来，建立

公告警示制度，对绩效自评中发现损失浪费现象和其他违纪违规行为坚决进行

揭露和处罚。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应以财务会计制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预算管理等规定

为基本说明，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适当细化。“三公”经费支出和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口径必需予以说明。 

 

 

 


